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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和工业部

（产业政策促进司）

通知

新德里，2014年 2月 28日

G.S.R.125(E)——据此某些细则草案，即 2013年专利（修订）细则，乃按照 1970年专
利法（1970年版第 39号）第 159条第（3）款的规定颁布，参见 2013年 5月 6日印度特别
公报第二部分第 3条第(i)款中的 2013年 5月 6日印度政府商业和工业部（产业政策促进司）
第 G.S.R.286(E)号通知，旨在邀请所有可能受其影响的人在自包含该通知的该公报副本可为
公众所得之日 45天期限到期之前提出异议和建议；

及据此，包含所述通知的该公报副本于 2013年 6月 12日可为公众所得；
及据此，中央政府业已考虑从公众处所接收的有关所述细则草案的异议和建议；

因此，现在，根据 1970年专利法（1970年版第 39号）第 159条授予的权力，中央政
府特此制定下述细则以进一步修订 2003年专利细则，即：——

1． (1) 这些细则可被称为 2014年专利（修订）细则。
(2) 这些细则应自其在官方公告中公布之日起生效。

2． 在 2004年专利细则（下文称之为主细则）第 2条，——
(i) 在(d)项之后，应插入下述款项，即：——

‘(da) “除自然人之外的人”应包括 “小实体”’；

(ii) 在(f)项之后，应插入下述款项，即：——
(i) 如果企业参与商品制造或生产，则厂房及机器投资未超出 2006年《微型、小型

和中型企业发展法》（2006年第 27号）第 7条第(1)款(a)项中为中型企业所指定
限度的企业；以及

(ii) 如果企业参与服务提供或呈现，则设备投资不大于 2006年《微型、小型和中型
企业发展法》（2006年第 27号）第 7条第(1)款(b)项中为中型企业所指定限度的
企业。

解释 1.——对于本款而言，“企业”是指以任意方式参与制造或生产商品属于 1951
年《第一工业计划（发展与监管）》（1951年第 65号）中指定产业或者在该产业中参
与服务提供或呈现的工业企业或商行或任何其他机构，无论称呼名称如何。

解释 2.——在计算厂房和机器投资时，应排除 2006年《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发展
法》（2006年第 27号）下属通知所指定的污染控制、研发、工业安全设备及其他类
似项目的成本。

解释 3.——应以印度储备银行的外汇参考汇率为准。

3． 在主细则第 7条中，——
(i) 在第(1)款之后，应插入下述规定，即：——

“条件为当专利申请及其他文件是通过物理方式也即硬拷贝格式提交时则应支付

10%的附加费用：
进一步条件为如果是小实体，则已经指明费用的每个文件都应附有表格-28”。

(ii) 在第(3)款之后，应插入下述条款，即：——
“(3A) 如果由小实体处理的申请全部或部分地转让给自然人以外的人（小实体除

外），则从小实体收取的费用与在相同事物上从自然人以外的该人（小实体除外）收取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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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间的费用标准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应由新的申请人随转让请求而支付。”；

4． 在主细则第 55条第(1)款中，在词语“应提交”之后，应插入词语、附图、括号和字母
“在表格 7(A)中”。

5． 对于主细则的第一清单，应替代以下清单，即：——

“第一清单”

（见第 7条）
费用

项目

号

对于什么可支付 相关表格

号

电子提交 物理提交

自然人 (多

个)

自然人 (多个 )以外的

人，单独地或与自然人

(多个)共同地

自然人 (多

个 ) 带 有

10%的附加

费

自然人 (多个 )以外的

人，单独地或与自然人

(多个 )共同地，带有

10%的附加费

小实体 除小实体

外其他人

小实体 除小实体

外其他人

1 2 3 4 5 6 7 8 9

卢比 卢比 卢比 卢比 卢比 卢比

印度公报：特别 第二部分-第 3(i)条

1． 根据第7,54或 135章和

第 20(1)条附有临时或

完整说明书的专利的

申请——

(i) 对于说明书 30页以

外的每一页；

(ii) 对于权利要求 10

项以外的每一项

1

1600

如果每多

一个优先

权则 1600

加倍

(i) 160

(ii)320

4000

如果每多

一个优先

权则 4000

加倍

(i) 400

(ii)800

8000

如果每多

一个优先

权则 8000

加倍

(i) 800

(ii)1600

1760

如果每多

一个优先

权则 1760

加倍

(i) 176

(ii)352

4400

如果每多

一个优先

权则 4400

加倍

(i) 440

(ii)880

8800

如果每多

一个优先

权则 8800

加倍

(i) 880

(ii)1760

2． 在临时说明书之后提

交至多 30页并具有至

多 10项权利要求的完

整说明书

(i) 对于说明书 30页以

外的每一页；

(ii) 对于权利要求 10

项以外的每一项

2

无费用

(i) 160

(ii)320

无费用

(i) 400

(ii)800

无费用

(i) 800

(ii)1600

无费用

(i) 176

(ii)352

无费用

(i) 440

(ii)880

无费用

(i) 880

(ii)1760

3． 根据第 8章提交声明和

保证
3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4． 根据第 53(2)和 142(4)

章以及第 13(6), 80(1A)

和 130条的延期请求

4 480每月 1200每月 2400每月 528每月 1320每月 2640每月

5． 根据第 13(6)条提交关

于发明人身份的声明
5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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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推后日期的申请 - 800 2000 4000 880 2200 4400

7． 根据第 19(2)条删除引

用的申请
- 800 2000 4000 880 2200 4400

8． (i) 根据第 20(1)条的权

利要求；

(ii)根据第 20(4)或 20(5)

条的方向的请求。

6

6

800

800

2000

2000

4000

4000

880

880

2200

2200

4400

4400

9． (i) 提交根据第 25(1)条

提出的反对授予专利

权的异议；

7A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ii) 提交根据第 25(2)

条提出的反对授予专

利权的异议；

7 2400 6000 12000 2640 6600 13200

10． 根据第 62(2)条提出负

责人应出席听证的请

求

- 1500 3750 7500 1650 4125 8250

11． 根据第 28(2), 28(3)或

28(7)章的申请
8 800 2000 4000 880 2200 4400

12． 根据第 11A(2)章和第

24A条的公开请求
9 2500 6250 12500 2750 6875 13750

13． 在申请公开前根据第

11B(4)章和第 26(1)条

撤回申请的申请

-- 1600 4000 8000 1760 4400 8800

14． 请求审查专利——

(a)根据第 11B 章和第

24(1)条；

(b)根据第 20(4)(ii)条

18
4000

5600

10000

14000

20000

28000

4400

6160

11000

15400

22000

30800

15． 根据第 44章用于修改

专利的申请
10 2400 6000 12000 2640 6600 13200

16． 根据第 51()或 51(2)章

的方向的申请
11 2400 6000 12000 2640 6600 13200

17． 根据第 26(1)和 52(2)章

授权专利权的请求
12 2400 6000 12000 2640 6600 13200

18． 根据第 55(1)章将附属

专利转换为独立专利

的请求

-- 2400 6000 12000 2640 6600 13200

19． 根据第 53-章的专利维

持

(i) 第 3年的，自专利之日

起第 2年届满前
- 800 2000 4000 880 2200 4400

(ii) 第 4年的，自专利之日

起第 3年届满前
- 800 2000 4000 880 2200 4400

(iii) 第 5年的，自专利之日

起第 4年届满前
- 800 2000 4000 880 2200 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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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第 6年的，自专利之日

起第 5年届满前
- 800 2000 4000 880 2200 4400

(v) 第 7年的，自专利之日

起第 6年届满前
- 2400 6000 12000 2640 6600 13200

(vi) 第 8年的，自专利之日

起第 7年届满前
- 2400 6000 12000 2640 6600 13200

(vii) 第 9年的，自专利之日

起第 8年届满前
- 2400 6000 12000 2640 6600 13200

(viii) 第 10年的，自专利之

日起第 9年届满前
- 2400 6000 12000 2640 6600 13200

(ix) 第 11年的，自专利之

日起第 10年届满前
- 4800 12000 24000 5280 13200 26400

(x) 第 12年的，自专利之

日起第 11年届满前
- 4800 12000 24000 5280 13200 26400

(xi) 第 13年的，自专利之

日起第 12年届满前
- 4800 12000 24000 5280 13200 26400

(xii) 第 14年的，自专利之

日起第 13年届满前
- 4800 12000 24000 5280 13200 26400

(xiii) 第 15年的，自专利之

日起第 14年届满前
- 4800 12000 24000 5280 13200 26400

(xiv) 第 16年的，自专利之

日起第 15年届满前
8000 20000 40000 8800 22000 44000

(xv) 第 17年的，自专利之

日起第 16年届满前
8000 20000 40000 8800 22000 44000

(xvi) 第 18年的，自专利之

日起第 17年届满前
8000 20000 40000 8800 22000 44000

(xvii) 第 19年的，自专利之

日起第 18年届满前
8000 20000 40000 8800 22000 44000

(xviii) 第 20年的，自专利之

日起第 19年届满前
8000 20000 40000 8800 22000 44000

20． 根据第 57章用于修改

专利申请或完整说明

书或其他相关文件的

申请——

13(i) 在授权之前； 800 2000 4000 880 2200 4400

(ii) 在授权之后； 1600 4000 8000 1760 4400 8800

(iii) 当修改是用于改变名

称或地址或国籍或送

达地址时。

320 800 1600 352 880 1760

21． 根据第 57(4), 61(1)和

87(2)章提交对申请的

异议或者根据第 63(3)

章提交对专利的放弃

或者根据第 78(5)章提

14 2400 6000 12000 2640 6600 1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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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对请求的异议

22． 根据第 60章恢复专利

的申请
15 2400 6000 12000 2640 6600 13200

23． 恢复的附加费 -- 4800 12000 24000 5280 13200 26400

24． 根据第 63章提出放弃

专利权
-- 1000 2500 5000 1100 2750 5500

25． 根据第 69(1)或 69(2)章

或者第 90(1)或 90(2)条

在专利登记簿中增加

享有专利权或享有份

额或作为抵押权人或

作为被许可人或其他

的人的项目或者在专

利登记簿中增加文件

通知的申请

16

1600

(对于每个

专利)

4000

(对于每个

专利)

8000

(对于每个

专利)

1760

(对于每个

专利)

4400

(对于每个

专利)

8800

(对于每个

专利)

26． 根据第 94(1)或 118(1)

条用于变更专利登记

簿或专利代理登记薄

中项目的申请

-- 320 800 1600 352 880 1760

27． 根据第 94(3)条用于在

专利登记簿中新增附

加送达地址的项目的

请求

-- 800 2000 4000 880 2200 4400

28． 根 据 第 84(1), 91(1),

92(1)和 92A 章用于强

制许可的申请

17 2400 6000 12000 2640 6600 13200

29． 根据第 85(1)章撤销专

利的申请
19 2400 6000 12000 2640 6600 13200

30． 根据第 88(4)章用于变

更许可条款和条件的

申请

20 2400 6000 12000 2640 6600 13200

31． 根据第 94章用于终止

强制许可的请求
21 2400 6000 12000 2640 6600 13200

32． 根据第 109(1)或 112条

用于注册专利代理人

的申请

22 3200 - - 3520 - -

33． 根据第 109(3)条用于参

加资格考试的请求
- 1600 - - 1760 -

34． 将专利代理人登记簿

中的人名续展——

(i)应付费的第 1年，随

注册一起；

(ii) 除应付费的第 1年

之外的每一年，在每年

-

-

800

800

-

-

-

-

880

88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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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日

35． 根据第 111A条用于复

制专利代理人证书的

申请

- 1600 - - 1760 -

36． 根据第 117(1)条用于恢

复专利代理人登记簿

中人名的申请
23

1600(加上

根据第 34

项的续展

费)

- -

1760(加上

根据第 34

项的续展

费)

-

37． 根据第 78(2)章用于改

正笔误的请求
-- 800 2000 4000 880 2200 4400

38． 根据第 77(1) (f)或77(1)

章用于复审或废除负

责人决定或命令的申

请

24 1600 4000 8000 1760 4400 8800

39． 根据第 39章和第 71(1)

条用于向印度国外申

请专利的许可的申请

25 1600 4000 8000 1760 4400 8800

40． 根据第 154章和第 132

条用于复制专利的申

请

-- 1600 4000 8000 1760 4400 8800

41． 根据第 72章用于核准

副本的请求或者根据

第 147章和第 133条用

于证明书的请求

--

1000

(至多30页,

之后每多

一页加 30)

2500

(至多30页,

之后每多

一页加 75)

5000

(至多30页,

之后每多

一页加

150)

1100

(至多30页,

之后每多

一页加 30)

2750

(至多30页,

之后每多

一页加 75)

5500

(至多30页,

之后每多

一页加

150)

42． 用于核准每份官方副

本、印刷件
-- 800 2000 4000 880 2200 4400

43． 根据第 72章登记查询、

根据第 27 条或第 74A

条查询的请求

-- 320 800 1600 352 880 1760

44． 根据第 127, 132, 和

153章及第 135条用于

信息的请求

-- 480 1200 2400 528 1320 2640

45． 专利代理人的批准表

格
26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46． 对于否则不会提供的

请求
-- 1600 4000 8000 1760 4400 8800

47． 提供文件影印件，每页 -- 8 8 8 8 8 8

48． 国际申请 -- 3200 8000 16000 3520 8800 17600

49． 用于准备优先权文本

的核准副本以及将其

传送至WIPO的国际局 --

1000

(至多30页,

之后每多

一页加 30)

2500

(至多30页,

之后每多

一页加 75)

5000

(至多30页,

之后每多

一页加

150)

1100

(至多30页,

之后每多

一页加 30)

2750

(至多30页,

之后每多

一页加 75)

5500

(至多30页,

之后每多

一页加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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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根据第 146(2)章和第

131(1)条关于授权发明

在印度商业实施的声

明

27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无费用

注意：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表格、申请、请求、通知和请愿都应以一式两份提交。

6． 在主细则的第二清单中，于“表格列表”中——

(i) 在“表格 7”之后，应插入以下内容，即：——
“7A. 第 25(1)章和第 55(1)条 根据第 25章第(1)子章节提交反对授予专

利权的异议”

(ii) 在“表格 27”之后，应插入以下内容，即：——
“28 第 2(fa)和 7条 待由小实体提交，每份文件的费用都已有

规定”

7． 在主细则的第二清单中，——

(i) 在表格 7之后，应插入以下表格，即：——
“表格 7A

1970年专利法（1970年 39号）
及

2003年专利细则
提出反对授予专利权的异议

[见第 55条]
1．陈述名称、地址和国籍 我/我们………………………………………

…………………………………………………
在此提出对关于申请日为………………、申
请人为………………、且公开日为…………
的第………………号专利申请反对授予专利
权的异议

2．陈述逐一采用的理由 基于以下理由…………………………………
…………………………………………………
…………………………………………………

3．完善包含邮编的地址
……………………………………………
索引号码/编码及连带陈述电话和传真号
码

我/我们在印度的送达地址为
…………………………………………………
…………………………………………………

4．由异议人签署或由其授权注册专利代理人
签署

签名

5．已签署的自然人的姓名及任命 （……………………）

致

专利负责人，

专利局，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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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表格 27之后，应插入以下表格，即：——
“表格 28

1970年专利法
（1970年 39号）

及

2003年专利细则
提出反对授予专利权的异议

待由小实体提交

[见第 2(fa)和 7条]
插入名称、地址和国籍 我/我们………………………………………

…………………………………………………
关于第…………号专利申请或第…………专
利的申请人/专利权人在此声明我/我们是符
合第 2(fa)条的小实体并提交以下文件作为证
明：

陈述具体文件 (i) 根据 2006年《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法》
(2006年 27号)注册的证据（如果是印度实体）
(ii) 其他任意文件（如果是外国实体）

由申请人/专利权人/授权注册专利代理人签
署

此处提供的信息据我/我们所知并且我/我们
相信是真实的

已签署的自然人姓名 日期 20……年……月……日
已签署人的任命及公章（如有） 签名……………………

(姓名) ……………………
(任命) ……………………

致

专利负责人，

专利局，

日期………………

注意：印度实体应提交上述证据以便有资格请求小实体的身份”。

8． 对于主细则的第四清单，应替换以下清单，即：——

“第四清单

[见第 136(1)条附文]
项目号 待赔偿损害所相关的

事项

总费用（卢比）

自然人(多个) 自然人(多个)以外的人，

单独地或与自然人(多个)共同地

小实体 小实体以外的其他人

1 2 3 4 5
1 对于根据第 25, 57,

60, 63, 78, 87(2) 及
88(4)章提出的异议

2400 6000 12000

2 对于根据第 84(1),
91(1)或 92(1)章的强

1500 3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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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许可申请

3 对于根据第 88(4)章
变更许可条款和条件

的申请

2400 6000 12000

4 对于根据第 62(2)条
参加听证的意向的提

交

1500 3000 6000

5 已指派专利代理人或

其他人时委托书的邮

费或者关于相关宣誓

书的邮费

实际支付的总额 实际支付的总额 实际支付的总额

6 对于根据第 57 条的
书面声明或者根据第

58 条的答复声明或
者对于每份宣誓书

（如有）

4000 4000 5000

7 对于程序中产生的每

份公开文件（如果相

关）

1600 1600 2000

8 对于每份非必要或不

相关的宣誓书或引证

1600 1600 2000

9 对于在负责人面前听

证的每一天或不完整

的一天

4000 4000 5000”。

[F.第 14/6/2012-IPR-III号]
D.V. 普拉萨德

联席部长

脚注：-主细则发布于《印度政府公报》（参见 2003年 5月 2日 S.O.493(E)号通知）中，且
后续经过以下通知的修改——

(i) 参见 2004年 12月 28日 S.O.1418(E)号通知；
(ii) 参见 2006年 5月 5日 S.O.657(E)号通知；
(iii) 参见 2012年 9月 25日 S.O.2296(E)号通知；
(iv) 参见 2013年 4月 23日 S.O.1029(E)号通知。


